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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滨湖生态环境局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局各科室、监察大队、监测站：
    《滨湖生态环境局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（修订版）》已经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滨湖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29日
滨湖生态环境局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
(修订版)
为进一步加强公务用车管理，有效控制行政支出，确保公务用车行车安全，现按照区机关公车改革后相关管理意见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就我局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作如下规定：
一、公务用车范围
上级检查考核接待；环境监察、环境监测和环境检查等日常监管工作；集体慰问、参观、学习、考察等活动；突发事件用车以及其他需要使用公车的情形。
二、车辆使用与管理
（一）责任部门
公务车辆的使用管理由局办公室归口负责。
（二）使用部门和驾驶员管理
1、车辆使用部门对使用期间的车辆负全责，并确保车况良好、每周至少清洗一次车辆，保持车辆外观内饰整洁。
2、车辆与驾驶员相对固定或驾驶技术熟练人员驾驶，根据需要适时调整，严禁利用公务用车进行驾驶练习，确保安全无事故。
3、遵守交通规则，严禁出现超速行驶、违章行驶、酒后驾车、违反交通信号灯行使、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违章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。
4、车辆不得擅自外借，确有工作关系需外借的，必须经局办公室同意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5、年检、保险、车辆报废和更换由办公室统一负责办理。
6、严禁公车私用。
（三）用车登记和申请办法
1、实行日常用车登记制度。按照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要求，用车后由驾驶员在公务用车管理平台记录行车起讫、里程数等情况。
2、实行临时活动用车登记制度。凡临时工作联系上级检查考核或集体参观考察用车，需向局办公室提出申请并在公务用车平台上填报登记，由局办公室统一调配车辆。
3、日常用车或临时公务活动结束后，车辆必须停放在局机关指定的地点内。
4、不按要求填报公务用车平台用车、擅自关闭GPS定位设备、行车记录与定位系统记录不符的，均按擅自用车论处，其所有责任由个人承担。
（四）车辆油料供给和维修保养
1、实行IC卡加油。公务用车燃油采用一车一卡，由公务用车使用部门保管，当油卡金额不足时，由局办公室报经局主要领导同意后给油卡充值。车辆加油后，由驾驶员记录加油日期、油价、加油量、里程数等相关信息（见附表）。
2、车辆出现故障问题需修理或达到保养期限需进行保养的，由车辆使用部门填写《车辆维修、保养申请表》，报经局办公室负责人批准后，到定点修理厂修理、保养。擅自修理、保养车辆的，费用由送修（养）人自负。
3、车辆的维修费和保养费由办公室与定点维修单位统一结算支付。
三、事故处理
1、如发生交通事故，驾驶员应立即向局办公室报告，事故私了的，一切责任由驾驶员本人承担。
2、如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己方或他方车辆损坏和人身伤害等情况，应立即向警方和保险公司报案。
3、如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，应根据事故鉴定结果，向驾驶员追偿部分经济责任。
4、驾驶员有以下行为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，由驾驶员本人承担全部责任：
①驾驶员饮酒后驾车的。
②驾驶员违反规定私自出车、擅自调换车辆或将车辆交给非本单位人员驾驶的。
四、公务用车监督检查
由局办公室负责本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五、其它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公务用车加油登记表（样表）
车牌号：
	加油日期
	码表里程
	油价
	加油量
	加油金额
	油卡余额
	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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